采购要求
（1） 技术规格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参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1.5匹挂机

	1、冷暖两用、220V、节能产品、能效等级：一级
2、APF（全年能源消耗率）≥5.27
3、额定制冷量≥3510W 
4、额定制热量≥5010W( 不含电辅加热) 
5、额定制冷功率≤845W
6、额定制热功率≤1250W(不含电辅加热)
7、电辅热功率≤1000W
8、所投房间空调的室内机、室外机换热器为铜管材质，且室内外机连接管为铜材质
9、具备省电节能模式
10、风速调节档位＞3档
	12
	台
	供应商所投空调设备各型号应为同一品牌

	2
	2匹挂机
	1、冷暖两用、220V、节能产品、能效等级：一级
2、APF（全年能源消耗率）≥4.75
3、额定制冷量≥5050W
4、额定制热量≥7220W(不含电辅加热) 
5、额定制冷功率≤1260W
6、额定制热功率≤1960W(不含电辅加热)
7、电辅热功率≤1200W
8、循环风量≥1000m³/h
9、所投房间空调的室内机、室外机换热器为铜管材质，且室内外机连接管为铜材质
10、具备省电节能模式
11、风速调节档位＞3档
	18
	台
	

	3
	3P柜机
	1、冷暖两用、220V、节能产品、能效等级：一级
2、APF（全年能源消耗率）≥4.42
3、额定制冷量≥7330W
4、额定制热量≥9800W(不含电辅加热) 
5、额定制冷功率≤2000W
6、额定制热功率≤2850W(不含电辅加热)
7、电辅加热功率≤2400W
8、循环风量≥1400m³/h
9、所投房间空调的室内机、室外机换热器为铜管材质，且室内外机连接管为铜材质
10、具备省电节能模式
11、风速调节档位＞3档
	7
	台
	

	4
	5P柜机
	1、冷暖两用、380V、节能产品、能效等级：一级
2、APF（全年能源消耗率）≥3.6
3、额定制冷量≥12150W 
4、额定制热量≥13900W(不含电辅加热) 
5、额定制冷功率≤4600W
6、额定制热功率≤4550W(不含电辅加热)
7、电辅加热功率≤3200W
8、循环风量≥2110m³/h
9、所投房间空调的室内机、室外机换热器为铜管材质，且室内外机连接管为铜材质
10、具备省电节能模式
11、风速调节档位＞3档
	6
	台
	

	5
	安装及辅材

	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项目还包含设备的安装及与空调配套并能满足使用单位要求所需的铜管、不锈钢支架、PVC水管、电线、水钻洞等，全部由中标单位提供，所需费用均包含在项目中标价内，采购人不再另行计费购买。
	1批
	/
	/




注：以上“参数规格”为实质性要求，必须完全满足或优于，否则响应无效。

（2） 商务条款
1、交货期：合同签订后30个日历日内供货并完成开箱验收，货物的安装、调试并交付使用和培训工作需按采购人实际需要和通知分批次进行。供应商应保证按照采购人需求完成全部货物的供货、安装、调试和培训工作,符合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和合同等相关文件的要求。
2、交货地点：江西省饶州监狱。
3、履约保证金：（1）履约保证金为合同总金额的5%计，成交供应商接到领取成交通知书的通知后，在合同签订期(15个日历日)之内及时以银行转账、现金支付形式(江西省饶州监狱，南昌农商银行洪都支行，账号:1067090000000371290002)，或保险、支票、汇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含电子保函)等非现金形式向采购人提交履为保证金;逾期未交视为放弃中标。
（2）上述履约保证金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到本合同项目最终验收合格之日止为履约保证金，自本合同项目完成并最终验收合格之后，采购人在30日内退还中标人，不计息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情形:签订合同后，如中标人不按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履约，则没收其全部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4、付款方式：成交供应商将所有货物按时交货安装调试并初次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提供合法、等额的增值税发票及发票抵扣联原件、本合同原件和本项目政府采购验收单，采购人自收到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完整的付款材料之日起，尽快完成项目的付款。
5、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要求。
（1）质量保证期：自本项目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6年的免费质量保证期（费用包含在本项目响应报价中）。
（2）约定服务期自本项目所有产品安装调试并初次验收合格之日起算，在约定服务期内，如果设备发生故障，成交供应商要调查故障原因并免费修复直至满足设备性能的要求，或者更换整机或部分有缺陷的组件和材料；约定服务期内成交供应商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和故障负责任。约定服务期内提供及时的升级服务。
（3）约定服务期期满后，成交供应商继续为采购人提供专业维修及软件升级服务，由此发生的相关服务和备品备件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4）提供7×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在接到采购人通知维修后服务随时响应。若运用通讯工具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在48小时之内到达现场予以解决。成交供应商拒绝提供维修，采购人有权另行委托第三方维修，所产生的维修成本概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此外，成交供应商还应承担违约责任。
（5）成交供应商的其它售后服务承诺属于本合同的一部分，如果有不同约定的，以服务水平和层级更高的为准。
6、安装调试及货物验收
（1）成交供应商应按合同约定按时交货并通知采购人对货物开箱时进行开箱验收。
（2）成交供应商应根据合同、招（投）标文件等相关资料的要求完成项目产品的安装、调试，同时成交供应商需对采购人用户单位人员进行技术和操作的免费培训（培训地点为采购人所在地）。仪器设备安装调试后，正常运行试用时间不少于30日方可进行初次验收。试运行结束后，成交供应商提交完整的初次验收材料，由采购人组织人员按合同、招（投）标文件等相关资料的约定对此项目进行初次验收，验收地点由采购人指定。（自收到成交供应商提交完整的初次验收材料之日起，采购人在20日之内完成项目的初次验收）。
（3）成交供应商应根据合同、招（投）标文件等相关资料的要求在项目质量保修期内对其所供产品及服务提供优质的售后保障。项目质量保修期结束后，成交供应商通知采购人对此项目进行最终验收。售后服务无瑕疵的情况下，并提交完整的验收材料后，采购人在10日之内对此项目进行最终验收。
7、验收依据：《产品检验通用技术要求》和相关的中国国家标准；
8、采购人有权邀请第三方人员或检测机构，对货物进行验收或检测。检测费用、验收小组评审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成交供应商独立承担。如货物未能通过检测验收，成交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的要求更换相应货物直至达标，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9、知识产权
成交供应商须保障采购人在使用该产品及所属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指控。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与采购人无关，供应商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责任与一切费用。如采购人因此而遭致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应赔偿该损失。
10、履约风险及措施
（1）供应商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交货的，则每逾期一天，按照合同总价的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最高延期赔偿金不超过本合同总价款的20%。
（2）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或产品未达到本合同约定的技术、质量及其他任何要求，且经验收不合格的或供应商明确告知采购人无法交付合同约定产品或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的，供应商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应按本合同总金额的30%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3）供应商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期交货的，则逾期超过 1 个月，或虽未逾期但经两次申请仍然未能通过验收合格的，采购人可单方通知供应商解除合同，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供应商当日合同立即终止。采购人解除合同通知发送至供应商指定电子邮箱系统即视为已送达。
注：以上商务要求均须完全满足，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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